
关于对供应商进行2010年仪器设备采购

资质审查的通知

各供应商：

根据《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辽检财[2009]92号）的规定，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更好地保证政府采购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我局决定对自愿参加2010年度仪器设备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的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供应商（以下简称：供应商）进行招标前资质审查。通过本次资质审查的供应商有资格参加我局2010年度的仪器设备政府采购。拟采购的设备清单见附件1。参加国家质检总局专用仪器设备政府采购的中标商可免于资质审查，我局须核对相关证明材料（见附件2）。
请自愿参加本次资质审查的供应商按要求逐项提供有关文件：
一、对供应商的总体要求：
1、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2、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00万元或以上；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具有良好信誉和履行合同记录；

4、具有良好资金、财务状况，有完全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需提供的供应商资质审查证明文件：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加盖鲜印的复印件）。

1.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在本年度年已年检，能够清晰显示企业法人年检记录和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应覆盖仪器设备与技术服务）；

1.2、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注册时间已满三年或三年以上。

2、税务登记证（加盖鲜印的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加盖鲜印的复印件）。
4、会计师事务所或其它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2009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4.1、审计报告正本；

4.2、附有审计机构的营业执照（加盖审计机构鲜印的复印件）；

5、企业2009年度10、11、12月损益表（加盖鲜印的复印件）。

6、企业基本账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正本，有资金和信誉的相关说明，要求该证明为2010年出具的）。
7、企业社会保险登记证（加盖鲜印的复印件）。

8、最近6个月为企业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收据（加盖鲜印的复印件）。
9、投标人近三年参加各种政府采购项目的业绩，附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或合同（加盖鲜印）及相关单位联系人与电话。

获得资质审查通过的各供应商在参加我局本年度第一次仪器设备采购投标时，请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原件带往开标现场，谈判小组将现场复查，凡发现有与资质审查时提供的复印件不符的，按资质审查未通过处理。
三、资质审查证明文件的递交：

1、请将上述资质审查证明文件按序装订成册（建议胶订）并完全密封，在密封袋上清晰注明如下文字：

参加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10年度仪器设备政府采购资质审查证明文件（2号宋体字）

送审单位名称：                     （1号宋体字）

送审单位电话：                     （1号宋体字）

2、递交时间：2010年5月26日16:00前
3、递交地点：辽宁检验检疫局科技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科
四、其它：

1、本次资质审查活动的解释权归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所有。
2、请关注辽宁检验检疫局网站（www.lnciq.gov.cn），有关信息均在网上公布，恕不另行通知。

3、联系人：丛东日，于传宝

4、联系电话：0411-82583317、82583322
5、传真：0411-82583322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科技处

                            2010-5-12
附件1：拟采购设备清单

	序号
	名      称(用途)
	数量
	序号
	名      称（用途）
	数量

	1
	马弗炉（原油、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灰分的测定）
	1
	22
	微波水分仪（适用于化学物品、纸和纸浆、医药、污水处理等液体，固体和浆状物的水份的快速测试）
	1

	2
	X射线荧光定硫仪(石油及石油产品硫含量测定)
	1
	23
	医学巡查箱（旅检现场出入境人员传染性疾病医学巡查、排查）

	2

	3
	全自动馏程测定仪（用于汽油、煤油、柴油和溶剂油等油品的常压蒸馏分析）
	1
	24
	医疗急救箱（旅检现场出入境人员医学急救）
	2

	4
	减压蒸馏仪(用于原油、润滑油等重油在减压状态下的馏程测定)
	1
	25
	高压灭菌器（用于医疗器械及其他器皿消毒灭菌用）  
	1

	5
	苯类产品专用全自动蒸馏仪(用于苯、甲苯、混合二甲苯等的馏程分析)
	1
	26
	诊疗推车（旅检现场出入境人员疾病抢救）   
	1

	6
	原油盐含量测定仪(石油及石油产品中的盐含量测定)
	1
	27
	低温冰箱（生物制品等低温保存）
	1

	7
	核酸提取仪(用于核酸的分离和快速纯化)
	1
	28
	光学显微镜（用于检验、分析植物害虫及虫卵等）
	1

	8
	自动凝胶成像系统(用于生物医学、医药领域等，分析凝胶图象。)
	1
	29
	恒温培养箱（细菌、微生物等培养实验）
	1

	9
	显微镜配套照相系统（用于显微镜的摄像和照相）
	1
	30
	凝胶成像系统（用于蛋白凝胶电泳分离、多重荧光2D分析、整株植物荧光素酶标记实验等）
	1

	10
	振荡混匀器（用于溶液萃取）
	1
	31
	电泳仪（用于普通蛋白、核酸电泳）
	1

	11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监测环境温湿度）
	1
	32
	漩涡混合振荡器（用于震荡小试管及酶标板）
	1

	12
	体视显微镜（病害形态分析）
	3
	33
	光学显微镜（用于检验、分析植物害虫及虫卵等）
	1

	13
	偏光显微镜（观察单偏光镜、正交偏光镜和锥光镜下透明矿物的晶体光学特征）
	1
	34
	尿液分析仪（用于测定尿中某些化学成分）
	1

	14
	马弗炉（煤碳样品烧结、灰化）
	4
	35
	旋转蒸发仪（用于浓缩,结晶,分离,回收）

	1

	15
	灰熔点测定仪（适用于电力、煤炭、冶金等领域对煤灰熔点的测量）
	1
	36
	生物培养箱（用于生化培养和微生物培养）

	1

	16
	大容量鼓风干燥箱（用于烘干样品及样品水分的测定）

	1
	37
	解剖镜是（用来观察生物切片、生物细胞等）
	1

	17
	联合制样机组（煤炭及矿产品的样品制备及缩分）
	1
	38
	真空干燥箱（非挥发性物品的干燥、烘焙热处理、消毒及保温）
	1

	18
	量热仪（用于测量固体或液体的热值）

	1
	39
	高速台式冷冻离心机（普通样品分离）
	1

	19
	花生均匀粉碎机（用于花生、坚果等油性样品的粉碎）
	1
	40
	8道可调移液器（样品移取）

	1

	20
	真菌毒素分析系统（检测花生、坚果、面粉、大米等食品中黄曲霉毒素总量、黄曲霉素B1等）
	1
	41
	单道可调移液器（样品移取）

	5

	21
	快速真空蒸发系统（样品前处理的溶剂快速浓缩）

	1
	42
	涡旋混合器（用于细菌、细胞及其它样品的混合）
	1

	
	
	
	43
	糖化血红蛋白测试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
	1


附件2：
国家质检总局专用仪器设备政府采购中标商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 投标保证金收据的复印件。

2、 中标商说明：内容含某年度参加国家质检总局专用仪器设备政府采购，为某类产品的中标商。

对上述说明中标商需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在2010年5月26日前寄至辽宁检验检疫局科技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科（邮编：116001，地址：大连市人民路81号）。


